
摘 要：海洋石油开发溢油因其对海洋环境破坏力度大、影响范围广以及损害持续时间长，已成为

海洋石油开发中的最大环境安全隐患。现实中产生的法律困境，折射出我国环境保护立法在规制

海洋石油开发溢油问题上，存在应急预案制度不够健全、保障机制不够完善以及处罚规则有待强化

等问题。以上问题之解决，可在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为核心法源的基础上，重塑体系构造，完善制

度设置予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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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石油开发中的环境保护立法之完善
——以规制海洋石油开发溢油为视角

李 永，张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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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洋石油资源丰富，为满足城镇化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逐年加大对海洋石油资源开

发力度。①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原油总产量为2.15亿吨，②而同年我国最大的

海上油气生产商——中海油集团公司全年生产原油已达7970万吨，③其生产量约占当年全国原油总产

量的37%，中海油集团公司业已成为我国第二大原油生产商，可以预见，随着海洋石油资源开发技术的

不断成熟和完善，我国未来对海洋石油资源规模化开发力度将更为显著。

但是，海洋石油资源在规模化开发的同时，也伴随着诸多风险，其中以海洋石油开发溢油最为突

出。因海洋石油开发均在海底大陆架上进行，一旦发生严重的海洋石油开发泄漏，石油将由下而上地

从海底渗透蔓延至海面，从而对海洋石油开发海域造成立体式、全方位的环境破坏。此外，开发溢油在

污染海洋石油开发海域的同时，还将随洋流四处漂浮扩散，呈现失控性的大面积海洋污染，从而对海洋

环境产生无法估量的损失。2011年发生在我国渤海湾的“康菲溢油事件”造成6200平方千米的污染海

① 张辉：《海洋石油开发油污强制责任保险基础问题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

② 参见《国家2015年能源指标统计数据》，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③ 参见《中国海洋2015年度报告（中文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网站，http：//www.cnoo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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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其中870平方千米属于重度污染海域，①但时至今日，由于我国对于海洋石油开发溢油的环境保护

相关立法存在的被告责任承担及执行制度不完备、社会化资金分担机制未建立等立法问题，导致该

事件后续环保法律纠纷仍然不止。②因此，全面分析我国对海洋石油开发溢油的环境保护立法缺憾，

完善相关规则和制度，已成我国海洋环境保护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规制海洋石油开发溢油的环境保护立法现状

我国关于规制海洋石油开发溢油的环境保护立法制度和规则已初具规模，其中以全国人大常委

会出台的《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为核心，以国务院出台的《防治海洋工程项目污染损害海

洋环境管理条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为补充，以规章、规范性文件《海洋石油勘

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油事故应急预案》等为具体操作规则，基

本上形成了较为合理的立法体系（详见下表）。

规制海洋石油开发溢油的环境保护立法一览表

序号

1

2

3

4

法源属性

法 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

法律文件名称

《环境保护法》

《海洋环境保护法》

《防治海洋工程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

理条例》

《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实

施办法》

《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油事故应急预案》

相关条款

第47条、52条

第 17条、18条、50条、54条、73条、

74条、89条、90条

第 26条、27条、37条、38条、39
条、51条、57条

第6条、18条、19条、27条

第 9条、10条、11条、12条、18条、

19条、20条、25条

预案全文

（一）法律

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是1989年12月26日由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于2014年4月24日

经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该法

第47条规定了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控制、应急准备、应急处置以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报备制度

等规则，第52条规定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以上制度为规制海洋石油开发溢油提供了环境保护

立法基础性依据。而作为我国专门调整海洋环境保护的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在2016年11月7日

经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其进行修改之后，规定了许多规则和制度以规制和防范海洋石油开发

溢油情形：该法第 17条规定了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及时通报和报告制度；第 18条规定了海上溢油应

急计划备案制度；第 50条规定了海洋石油开发过程中避免溢油事故发生的注意义务和预防措施规

则；第 54条规定了勘探开发海洋石油编制溢油应急计划及其报备规则。此外 第



环境保护法》新增了对污染企业主管人员的行政处罚金制度。以上规定为我国规制海洋石油开发溢

油提供了基础性的环保法律依据。

（二）行政法规

自 2006年 11月 1日起施行的《防治海洋工程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是我国防治海洋

工程项目，尤其是海洋石油开发项目的一部行政法规。该条例许多条款规定了规制海洋石油开发溢

油的相关规则，其中，第 26条规定了海洋石油开发的固定式和移动式平台负有的一般性防止漏油事

故的义务；第 27条规定了海洋油气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单位办理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的制度，为海

洋油气资源开发中产生环境污染提供民事保险的保障；该条例第 37条、38条和 39条规定了海洋石油

资源开发单位制定防治海洋工程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应急预案及其报备制度，以及在发生溢油等

情形，造成或可能造成海洋污染事故时对于事故的逐层上报和通报制度。此外，该条例第 51条以及

57条对未按规定将防治海洋石油开发损害海洋环境的应急预案备案的和未按规定对海洋石油开发

溢油事故进行报告和调查处理的行为分别进行了处罚规定。《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是我国颁布的一部专门调整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的行政法规，该条例由国务院于 1983年 12
月29日颁布实施。2017年，国家海洋局公布海洋法制工作的总体要求时明确提出，要完成《海洋石油

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修订工作。①该条例第18条规定了对于海洋石油开发产生的溢油、漏油

及井喷等海洋环境污染事故及其处置情况的记录制度；第19条规定了企业和作业者对于防治海洋石

油开发污染及污染事故情况的报告制度；第27条规定了不按规定向主管部门报告重大油污染事故的

处罚措施。

（三）其他法律文件

《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是由国家海洋局 1990年颁布实施的部门规

章。该办法是对《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制度的细化，对规制海洋石油开发溢油做

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该办法第 33条对海洋石油开发“溢油事故”进行了界定，其系指非正常作业情况

下原油及其炼制品的泄漏；第 9条、10条以及 11条对于防治海洋石油开发溢油的应急计划制订、应急

计划的内容以及应急计划的报备和审查均做出了全面细致的规定；第12条规定了海洋石油开发者应

具有处置与油田开发相互适应的溢油事故的能力；第18条规定了作业者防止或控制溢油扩大义务规

定；第 19条和第 20条规定了发生任何溢油事故时，作业者须向有关部门报告的制度，尤其是对于离

海岸较近、溢油量较大的情形，规定了 24小时内报告制度；第 25条规定了对于作业者不按要求制订

应急计划和报告溢油事故处以罚金的规定。基于海洋石油开发溢油的危害性，以及对其应对和防治

的复杂性，我国国家海洋局还专门制定一部规制和应对海洋石油开发溢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油事故应急预案》。该预案 2004年制定，2015年 4月国家海洋局根据现实需要

又对其进行了大幅修订，修订后的预案由总则、组织机构及职责、应急管理程序、附则4章及其附录组

成。修订后扩大了预案的适用范围，将预案由原来仅适用于“超出石油公司应急处理能力的海洋石

油勘探开发溢油事故”扩大至在我国管辖海域发生的所有“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油事故”，新设置了

“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油应急管理委员会”等领导机构，并对溢油事故进行了重新分级，将溢油事故

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针对不同级别的溢油事故启动不同的应对措施，细化应对溢油

事故的各种流程，进一步分解对于应对溢油事故的各相关部门的责任分工，最后还明确了应急响应终

止及后续工作程序的相关规定。该预案为我国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规制海洋石油开发溢油提供了较

具有可操作性的流程和规则。

① 参见《推进海洋立法 规范权力运行》，国家海洋局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7-04/11/content_5184885.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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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制海洋石油开发溢油的环境保护立法缺憾

我国环境保护立法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尤其是随着修改后的现行《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

护法》《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油事故应急预案》的颁布实施，对于规制海洋石油开发溢油基本上形成

了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但是，不可否认，其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以溢油应急预案制度、应对

溢油保障制度以及对于溢油事故处罚规则等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

（一）应急预案制度不够健全

应急预案制度是事前规制海洋石油开发溢油的核心制度，现行《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

以及《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油事故应急预案》等有关规范性文件，针对我国海洋石油开发可能产生的

溢油情形，构建了系统的应急预案制度，但是，现实中以上立法规定暴露出制度衔接有待统一，报备

制度存在漏洞等问题。

1. 应急预案制度衔接有待统一

我国环境保护不同立法对于应急预案制定的规定有着不同的表述：现行《环境保护法》第47条规

定企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制定“应急预案”；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第54条则规定开发利用海

洋石油的单位必须编制溢油“应急计划”；《防治海洋工程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37条规

定建设单位对其建设的海洋工程项目在运行前要制订“应急预案”；《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第 6条规定企业和作业者对于防治油污事故要制定“应急计划”；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9条使用“应急计划”表述；《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油事故应急预案》则使用

了“应急预案”表述。通过以上不同立法可以看出，我国关于应急预案制度各法之间规定不甚统一，

尤其是作为环境保护基础性法律的现行《环境保护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之间也存在表达不一的

情况，这种立法模式将导致法律适用困难。例如，企事业单位在防治海洋溢油污染时，是应当编制

“应急计划”亦或是“应急预案”将产生疑问，毕竟按照《防治海洋工程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

例》第 38条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 10条的规定，立法对于“应急计划”

和“应急预案”还分属两个概念，其各自的内容也存在较大差异。

2. 应急预案报备制度存在漏洞

对于企事业单位或者作业者将制订的应急计划或者预案报备至哪个国家机关在立法上存在报

备冲突。现行《环境保护法》第 47条规定“应急预案”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现行《海

洋环境保护法》第54条规定“应急计划”报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海ࠀࡐࡐᱥᰢꐀ案



洋养殖、旅游以及渔业等行业的重大损失，此时开发企业将面临巨额的环境损害赔偿，甚至会面临破

产的境地，设立海洋石油开发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一方面可以减轻开发企业的破产责任，另一方面还

可以及时、充分地对受损害的民事主体进行赔偿，以保护受害人利益。①因此，我国立法也建立了相

关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第 52条以“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对其加以

规制，而《防治海洋工程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海洋石油开发单位应当办理有

关污染损害民事责任险。以上立法缺陷也十分明显，一是“环境污染责任险”不等同于“污染损害民

事责任险”，海洋石油开发领域内亟须推行的是“环境污染责任险”制度；二是现行《环境保护法》第52
条虽然规定了“环境污染责任险”制度，但是该条使用“鼓励”一词，属可选择适用条款，仅有倡议性

质，没有实质性的拘束力，严重地影响了其法律效力的发挥。海洋石油开发领域有必要建立自己的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②

2.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制度缺失

赔偿基金是经过实践证明的应对大规模侵权的有效措施。③针对海洋溢油这种大规模侵权的情

形，我国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66条中规定了在船舶油污框架下，由船东和货主分担风险建立海

洋油污赔偿基金制度。为保障船舶油污赔偿基金制度的有效实施，2011年最高院出台了《关于审理

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重点对船舶油污的赔偿基金做了较为明确的规

定，涉及赔偿基金多达42处，其为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提供了有力的立法保障。但是，以上条款仅适用

于船舶油污污染，我国环境保护立法并没有针对海洋石油开发溢油而建立损害赔偿基金的规定，正是

由于制度的缺失，从而导致在海洋石油开发溢油案件中受侵害人索赔出现较大问题。④作为对海洋环

境生态损害有极大危害的海洋石油开发溢油，其比船舶油污泄露危害更大、影响更广，损害赔偿数额更

为庞大。“康菲溢油事件”时至今日仍然法律纠纷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没有充分的损害赔偿

基金保障。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对“康菲溢油事件”肇事企业仅能处于最高额20万元的索赔金，这一

法律规定直接导致其对损害赔偿不力，⑤因此，针对海洋石油开发溢油更为迫切地需要建立环境污染损

害赔偿基金制度。

（三）处罚规则不够全面

1. 罚则体系设置不科学

我国不同环境保护立法为规制海洋石油开发溢油而设置的处罚规则体系不甚科学，缺乏统一

性、严厉性和一体性。现行《海洋环境法》第74条规定了海洋石油开发主体对于海洋石油开发产生的

溢油等突发性事件不依法报告的处“警告”或者五万元以下罚款；《防治海洋工程项目污染损害海洋

环境管理条例》第 57条规定未依法对海洋环境污染事故报告的仅对相关工作人员予以“行政处分”；

《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不按规定报告重大油污染事故的处以“五千元以

下罚款”；《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 25条规定未按照规定报告溢油事故的

处以“一千元至五千元”罚款。由上可见，我国不同环境保护立法对于海洋石油开发产生溢油事故不

及时报告的处罚规则设置极为不统一，现行《海洋环境法》关于不及时报告海洋突发事件的处以“五

万元以下”罚款；《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仅将罚款数额规定在“五千元以下”，导致法

源之间规定不一；而《防治海洋工程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针对不及时报告突发性事件对工

① 张丽娜：《南海石油开发中的海上强制保险机制》，《法学杂志》2010年第1期。

② 张丽娜：《海洋石油开发油污与船舶油污强制责任保险之比较研究》，《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③ 张新宝、岳业鹏：《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基本原理与制度构建》，《法律科学》2012年第1期。

④ 宋伟、钱小敏：《海上溢油污染索赔遭遇困局》，《人民日报》2011年8月10日，第7版。

⑤ 刘丹、夏霁：《渤海溢油事故海洋生态损害赔偿法律问题研究》，《河北法学》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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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处以“行政处分”，但对于相关单位并无处罚规定，这种立法模式严重影响了立法的科学性。

2. 处罚力度有待强化

随着我国历史上最严厉的现行《环境保护法》的出台实施，严惩破坏环境行为已成为我国环境保

护基本的立法理念之一。但是，我国现行立法对于规制海洋石油开发溢油的处罚力度仍存在不强的

问题。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89条规定了对于不编制海洋环境突发事故的应急预案的处以“警

告”或“责令限期改正”的处罚措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则对该情形处

以“一千元至五千元”的罚款。以上规定问题较为明显，作为事前防范海洋石油开发环境突发事故的

基本依据，作为事中处理海洋环境事故的基本实施方案以及作为事后处置海洋环境事故遗留问题的

基本规则的应急预案，其地位非常重要，如果应急预案没有合理、妥善地制定，一旦发生海洋环境事

故，很多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工作不能快速有效展开，因此，法律必须设置严厉的处罚措施，以保障海

洋环境事故应急预案的有效制订。但是，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对应急计划仅用“警告”或“责令限

期改正”或“五千元以下”罚款进行处罚，这种处罚力度明显不足。

三、规制海洋石油开发溢油的环境保护立法之完善

规制海洋石油开发溢油的环境保护立法的完善，一方面要以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为核心，统

合现有的相关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重新构建科学的立法体系；另一方面则要在重构的立法

体系基础上，完善应急预案制度、健全保障机制以及强化处罚规则等具体制度设计。

（一）体系重构

作为调控海洋环境保护基本法律的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其在规制海洋石油开发溢油方面应

发挥基础性作用。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虽然也涉及了关于规制海洋石油开发溢油的相关条款，但

整体上这些制度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尚须进行相关的修改完善。原《海洋环境保护法》共有 8个

条款涉及规制海洋石油开发溢油，但在 2016年 11月 7日修订时，仅对其中 2个条款进行了修订，正是

由于作为调整海洋环境保护的基础性上位法的立法缺失，才导致现有各相关的下位法存在制度表达

各异、处罚规则不一等局面。因此，未来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要统合现有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重构规制海洋石油开发溢油的立法体系：一是要确立事前的防范制度，确立完善的应急预案

的制定、报备和审查等制度；二是要完善事中的保障机制，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和扩大环

境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制度适用范围；三是强化处罚力度，要规定和确立违反规制海洋石油开发溢油

相关规定的处罚种类和额度，强化相关责任主体的环境责任。在《海洋环境保护法》确立以上规则的

基础上，《防治海洋工程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以及《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油事故应急预案》等相

关立法文件，可根据各自立法的特点和调整的重心，依据《立法法》的立法分工规定，逐步细化和分解

相关规则设计和具体实施规程，重新构建我国关于规制海洋石油开发溢油的纵向立法位阶和横向法

网构筑的立法体系设计。

（二）制度完善

1.完善应急预案制度

首先，统一现有的各法对于应急预案的立法表达。以现行《环境保护法》第 47条规定的“应急预

案”为标准，将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规定的“应急计划”统一修改为“应急预案”，为规范和统一应急预案制

度提供立法上同一的立法表达。

其次，完善应急预案的报备制度。虽然作为环境保护基础性法律的现行《环境保护法》规定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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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报备受理的主体是“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但海洋石油开发应急预案的报备应由专

门调控海洋环境保护关系的《海洋环境保护法》调整，在法律适用上，其应当优先适用特别法的规定，

因此，海洋石油开发应急预案的报备主体应统一归口于《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国家海洋行政主

管部门的海区派出机构”。为此，我国《防治海洋工程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海洋石油勘

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所有涉及规制海洋石油开发溢油的相关立法，均应将报备受理主体修

改为“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海区派出机构”。

最后，细化应急预案的配套规则。在以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确立的应急预案基本制度基础

上，应在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等层面，对应急预案的内容、报备流程以及违反应急制度的

惩罚措施进行细化和明确，换言之，在《防治海洋工程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

中进一步明确应急预案的规范化要求，即赋予某个国家机关出台应急预案具体制度的制定，并明确

违反应急预案应给予的具体处罚额度。此外，在规范性文件层面，应进一步完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

溢油事故应急预案》，明确监管主体及其责任，细化监管内容，衔接好突发性事件的启动时间，协调好

各职能部门分工，以及明确各自权责，最大化发挥应急预案的制度效能。

2.健全保障制度

健全保障制度，可在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第66条建立的船舶油污保险和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

度的基础上，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海洋油气资源开发领域。具体而言，应在现行《海洋环境保护

法》第 66条增加一款“海洋石油开发应当建立溢油污染责任保险、溢油损害赔偿基金制度”，进而应

由国务院出台具体规定，分别制定海洋石油开发中溢油污染责任保险和溢油损害赔偿基金的实施

细则。

未来制定我国海洋石油开发中溢油污染责任保险的相关实施细则，要分别根据我国在黄海、东

海以及南海海域的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的海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规则。尤其是对于南海，由于其本

身存在复杂的主权争端、划界争端、国际海洋环境合作等各种问题，加之南海是一个半闭海，沿海国

家多，需要单独针对南海油气资源开发设置适于自身发展的环境污染责任险。海洋石油开发中溢

油污染责任险在制定细则上要充分遵循“环境责任保险”的本质要求，即环境责任是政府主动干预

市场经济的一种体现，①其核心是弥补经济规律导致市场失灵的一种手段。在其具体规则设计时，

要重点明确溢油污染环境责任与一般性的商业保险的区别，明确溢油污染责任保险投保人的主体

范围，油污污染责任保险保险人的适格性，政府在溢油污染责任保险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和相关的职

责，要根据不同主体的自身状况和海洋石油开发的区域等确立相关的投保数额。此外，还要重点建

立对于赔偿范围、赔付程序、除外责任以及第三人申请赔付等具体的规则，②以此建立我国海洋石油

开发中溢油污染责任保险规则。

对于溢油损害赔偿基金实施细则的制定，要充分吸收和借鉴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66条对

于船舶油污污染建立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和 2011年最高院出台的《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

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有关规定，细化溢油损害赔偿基金设置机制，设立主体的权利和义

务、赔偿基金的使用规则、赔偿基金的使用启动机制、索赔主体启动赔偿基金的条件、油污损害赔

偿责任限制基金的数额、油污损害赔偿责任的限制、持久性油类造成的油污损害受偿的权利、油污

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不足以赔偿有关油污损害时相关的受偿比例分配等等，制定系统和全面的

溢油损害赔偿基金实施细则




